关于市本级对旗县区转移支付2015年执行及2016年预算安排情况说明
2015年，市财政下达旗县区补助收入114.56亿元，比上年增加21.68亿元，增长23.3%。其中，返还性收入和一般性转移支付44.96亿元，专项转移支付69.6亿元。
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和政策规定，不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，优化转移支付结构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2016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旗县区各类补助10.12亿元，其中：均衡性补助2.1亿元，主要根据因素法分配，重点加大对困难旗县的转移支付力度，努力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。专项性转移支付8.02亿元，主要根据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分配，重点用于经济社会等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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